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家長會獎助學金設置及申請辦法
中華民國102年09月13日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09月20日修訂
中華民國106年09月22日修訂
中華民國109年03月21日修訂
第一條 法源
本辦法依據「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25條第3項」訂定之。
第二條 宗旨
為鼓勵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及其附設之幼兒園（以下簡稱本校）之學生敦品勵學，培養高尚品格暨好學精神，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特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獎助對象
家長會獎助學金之獎助對象為在本校修業屆滿一學期以上，其學籍經教育部核定有案且家境清寒之在學學生。
前項所稱家境清寒，係指符合社會救助法所定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父或母身心障礙、家庭遭變故致生活無依或持有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清寒證明者。
第四條 獎助事項
獎助對象符合下列獎助事項之一者，於該學年度之家長會獎助學金經費範圍內，每名獎助新台幣三千元，同一人於同一學年度就同一獎助事項僅發給一次獎助學金：
一、學業成績優秀獎助：各年級取二名。
二、品德操守足為楷模有具體事蹟者：全校每學年取數名。但不得少於三名。
三、個人賽優秀獎助：代表本校參加縣或院轄市級比賽，獲得個人組或雙人組前三名者。
四、團體賽優秀獎助：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得團體組前五名者。
五、國家代表隊獎助：獲選為國家代表隊參加國際性比賽者。
前項所稱縣、院轄市或全國性比賽，以得報名參賽之範圍或地區為認定標準。
第一項第一款，遇不足額申請或評審認未達獎勵標準者，該年級缺額得由其他年級合於獎勵標準者借用，但同年級受獎名額以四名為限。
第五條 獎助事項發生期間
獎助事項限於發生於申請年前一年五月一日起至申請年四月三十日止者，但應屆畢業學生得延至發生於申請期限截止日者。
第六條 資金來源與運用
獎助學金資金來源為本校家長會提撥款及所生之孳息。
每學年度得開放申請時之資金餘額，低於前一學年度之發放總額時，於資金補足前，暫停該學年度之申請作業。
暫停申請作業時，由家長會幹事於本校網站公告之。
第七條 申請期間
家長會委由家長會幹事於本學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受理獎助學金之申請。逾期不受理。
第八條 受理單位
申請者應向家長會幹事提出申請文件。
第九條 申請文件
1、 共同申請文件：
(1) 申請表一份，格式由本校教務處訂定。
(2) 符合第三條獎助對象之資格證明文件。
2、 個別申請文件：
(1) 申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者，應另檢附上學期成績單及下學期期中考試成績證明各一份。
(2) 申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者，應另檢附本校師長之推薦文件。
(3) 申請第四條第三、四款者，應另檢附獲獎證明文件。
(4) 申請第四條第五款者，應另檢附獲選證明文件。
第十條 形式審查
家長會幹事應審查申請文件是否齊備，並將審查意見提送評審委員會。
申請文件齊備者，始得納入評選委員會評選範圍。
第十一條 評審委員組成與迴避條款
評審委員會由五名評審委員組成，並以多數決決議。
評審委員由以下成員構成：
1、 家長會長為當然委員及評審委員會之主任委員。
2、 本校主任一名。
3、 常務委員三名，由常務委員會推舉之。
評審委員與申請人具有直系血親或旁系血親四親等內之親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家長會長迴避時，由副會長補足之；本校主任迴避時，由本校其他主任補足之；常務委員迴避時，由常務委員會另行推舉補足之。
第十二條 評審
評審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評審委員會應於申請截止後至該學年度畢業典禮一週前評選完畢。
第十三條 評選依據
評審委員會於必要時得選派委員，對申請學生進行家庭訪問，訪問結果提交評審會議參考。
家境清寒依下列順序為評選參考：
1、 父母雙亡或失業或家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無依者。
2、 政府有案之社會救助戶、中低收入戶。
3、 一般清寒家庭。
第十四條 錄取與頒獎
獲獎名單於本校網站公告，並書面通知獲獎學生。未獲獎學生不另通知。
家長會於當學年度畢業典禮頒發獎助學金予獲獎學生。
第十五條 附則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件              秀山國民小學家長會獎助學金申請表
	  
學   
生
資
料
	姓   名
	

	
	性   別
	女
	出生
	        年        月        日

	
	就   讀
班   級
	  _____年______班

	
	 家長姓名
（監護人）
	

	
	戶籍地
	新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H）：
（手機 ）： 

	申請類別（請勾一項）
	□學業成績優秀
□品德楷模
□個人賽優秀
□團體賽優秀
□國家代表隊
	比賽名稱
與名次
	

	應
檢
送
資
料
	1、 申請表一份。
2、 符合家境清寒之資格證明文件。
3、 申請學業成績優秀，應另檢附上學期成績單及下學期期中考試成績證明各一份。
4、 申請品德操守足為楷模，應另檢附本校師長之推薦文件。
5、 申請個人賽、團體賽優秀獎助，應另檢附獲獎證明文件。
6、 申請國家代表隊獎助，應另檢附獲選證明文件。

	初審
	□合  格           □不合格      <<形式審核結果>>

	附
註
	

	請於115年5月29日(五)前交回工作室家長會幹事，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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